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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各项政府补助 3,123,236.94 元。具体情况如

下： 

1、软件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款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 号)的规定：“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

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

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增值税即征

即退税款 1,532,220.94 元。 

2、公司及子公司研发项目累计获得政府补助 802,600.00 元（涉及研发项目

包括“第二代 H&i SERVER 容错服务器”、“面向制药行业的机器视觉识别系统

软件”、“基于中标麒麟操作系统的专用组态软件”、“2.0MW 变桨系统的研发项

目”、“2.5MW 全功率液冷风机变流器”和“3.0MW 全功率液冷风机变流器”）。 

3、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得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财政

扶持款 670,000.00 元。 

4、其他政府补助 

2017 年 4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收到其他补助

118,416.00 元。 

上述补助将对公司 2017 年度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将以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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